
省空气质量发布移动应用对接服务项目

采购需求

（20250924版）

采购计划：420000-2025-12010
采购方式：协议定点服务

代理单位：湖北政府采购中心

项目名称：省空气质量发布移动应用对接服务项目

预算金额：1.5万元

采购单位：湖北省生态环境信息中心

联系人：郭鹏飞

电话：027-87167147

一、项目简介

按照湖北省长江大保护数字化治理智慧平台统一移动应用集成要求，开展湖北省空气质量发布移动应用与省生态环境厅政务微信工作台的对接服务工作。

二、项目内容

1服务范围

湖北省空气质量发布移动应用。

2服务内容

2.1完成与省生态环境厅统一身份认证系统用户数据同步接口对接，实现省空气质量发布移动应用全省生态环境系统用户数据与省厅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同源。

2.2完成与省生态环境厅统一身份认证系统认证接口对接，实现省空气质量发布移动应用从省厅统一身份认证系统统一认证。

2.3完成与省生态环境厅政务微信工作台的H5形式的集成接入对接，实现从省厅政务微信无需二次安装，无需二次登录，直接进入省空气质量发布移动应用。

3服务要求

3.1 供应商应针对本项目建立一套完善的项目管理与质量控制体系，确保项目如期保质完成。

3.2 供应商应成立项目工作小组，主要成员都应具有移动应用或同类软件开发建设经验，至少包括项目经理1名、软件开发工程师1名。

4文档要求

4.1 按照国家软件开发技术文档规范，编制并提交按第2条要求的技术要求的项目实施方案、软件设计书、技术总结报告及源代码。

三、商务要求
1服务时间和地点

1.1 服务时间：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工作日。

1.2 服务地点：湖北省生态环境信息中心。

2合同签订与付款

2.1 本项目合同由采购人与供应商按照《政府采购法》及有关规定签订。项目采购文件、响应文件及合同书共同形成项目合同文件，互为补充，如有冲突以上述顺序为准。

2.2本项目一次支付：

项目验收合格，采购人在15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成交金额。

3履约验收

3.1 供应商按采购文件要求履行完服务任务，并按采购文件要求提交服务文档，可向采购人提出验收申请。

3.2 验收标准由项目采购文件、响应文件和合同书共同组成，互为补充，如有冲突以上述顺序为准。

4售后服务

4.1 供应商应提供项目所有技术成果的3年免费售后服务，售后服务的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免费质保、技术支持和因采购人应用需求但不涉及架构变化的功能调整，服务期从项目终验之日起算。

4.2 供应商应通过电话、E-Mail等方式提供技术支持，其中E-MAIL至少需当日回复，远程支持无法解决时或采购人主动要求时应免费提供现场服务。

4.3 供应商应提供7×24小时电话响应服务，接到采购人技术支持请求后，必须立即做出实质性响应；系统故障必须在1小时内提出解决方案，2小时内工程师到场解决，4小时内恢复正常。

5安全与保密

5.1 保密要求：

供应商应与采购人签订保密协议，确保采购人数据不会因供应商原因外泄，否则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5.2 安全要求：

供应商应在服务过程中提供完善的工作内容说明及操作方法，并通过备份等方法确保采购人系统及数据不被损坏或能及时恢复，否则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6违约责任

6.1 供应商应根据采购文件要求提供服务，并保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服务内容，满足服务质量要求。若因供应商单方面原因导致未履行服务义务，每出现一次未按采购文件要求提供服务的，采购人有权按成交的0.5%/天（模块）对供应商进行罚款。

6.2 上述罚款从合同金额中扣除，罚款超过合同金额的10%，采购人有权书面通知供应商解除合同，并要求供应商在通知解除合同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退还合同剩余服务内容的合同款项（合同总额×合同剩余服务内容数量÷合同总服务内容数量）至采购人指定账户，供应商每延误一天按合同款万分之五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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